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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8⽇，⼗四届全国⼈⼤常委会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下简称“新
《反洗钱法》”），⾃2025年1⽉1⽇起施⾏。新《反洗钱法》强调了“⻛险为本”的原则，要求⾦融机构根据⾃⾝业务和产
品特点，主动识别和评估机构⾯临的洗钱⻛险，同时将洗钱⻛险评估⼯作纳⼊违法违规处罚情形，明确了⾦融机构的相应法
律责任。开展洗钱⻛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有效措施已正式成为⾦融机构的法定义务，⾃评估⼯作的有效性对于机构
层⾯洗钱⻛险与合规⻛险管理具有⾄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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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实践

监管政策背景

FATF在《打击洗钱、恐怖融资与扩散融资的国际标准：FATF建议》中指出，各国应当识别、评估和了解本国的洗钱与恐
怖融资⻛险，并采取与已识别出的⻛险相适应的⻛险防控措施。同时应当要求本国⾦融机构和特定⾮⾦融⾏业与职业，识
别、评估，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洗钱与恐怖融资⻛险。

2019年，FATF发布《中华⼈⺠共和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第四轮互评估报告》认为，我国建⽴了多层次洗钱⻛险评估
体系，但义务机构对洗钱⻛险的认识存在明显不⾜，所采取的⻛险控制措施和具体⻛险情况的匹配程度不⾼。对此，新
《反洗钱法》第三章反洗钱义务开篇即要求“⾦融机构应当……根据经营规模和洗钱⻛险状况配备相应的⼈员……。⾦融机
构应当定期评估洗钱⻛险状况并制定相应的⻛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根据需要建⽴相关信息系统。”

2018年9⽉30⽇，中国⼈⺠银⾏反洗钱局印发《法⼈⾦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险管理指引》（银反洗发〔2018〕19号，
以下简称“19号⽂”），⾸次在监管规范性⽂件中规定了洗钱⻛险评估的框架体系，为⾦融机构建⽴洗钱⻛险评估制度提
供了原则性指引。

2021年初，中国⼈⺠银⾏发布了《法⼈⾦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险⾃评估指引》（银反洗发〔2021〕1号⽂）（以下
简称“1号⽂”），进⼀步推动法⼈⾦融机构加强对⾃⾝洗钱和恐怖融资⻛险的认识和管理。1号⽂从总体要求、评估内容、流
程和⽅法、结果运⽤和管理等⽅⾯为⾦融机构开展洗钱⻛险⾃评估提供了⼀套体系化的指引。

今年4⽉，⼈⺠银⾏反洗钱局发布了《关于完善⾦融机构洗钱⻛险评估考虑因素的通知》（银反洗发〔2024〕4号）（以
下简称“4号⽂”），该通知强调了⻛险考虑因素的重要性，并对内外部信息的分析与运⽤提出了新的指导意⻅。同时，通
知督促各⾦融机构根据最新要求，从2024年度开始，对⻛险评估相关⼯作进⾏进⼀步的优化和完善。

在新《反洗钱法》中，我国⾸次将洗钱⻛险评估⼯作纳⼊法律层⾯，进⼀步提⾼了对⾦融机构洗钱⻛险评估⼯作要求，对
于未能按照要求开展评估⼯作的⾦融机构将给予相应处罚。

⾸轮⾃评估⼯作回顾

1号⽂施⾏以来，法⼈⾦融机构完成了⾸轮洗钱⻛险⾃评估⼯作，我们观察到各机构能够运⽤评估模型识别和计算⾃⾝⾯临
的洗钱⻛险，并采取相对应的控制措施应对⾼⻛险领域，洗钱⻛险⾃评估逐渐成为⾦融机构建⽴健全洗钱⻛险管理体系的内
驱⼒。我们注意到的良好实践包括但不限于：

国内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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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险⾃评估⼯作是⼀项涉及⾯⼴、⼯作内容细，需要董事会、⾼级管理层、各业务部⻔以及各分⽀机构充分参与的系统
性⼯程。在⾸轮⾃评估⼯作中，各⾦融机构组建了⾃评估⼯作组，厘清机构内各层级、各部⻔需承担的洗钱⻛险管理职责。

在⾸轮⾃评估⼯作中，各⾦融机构建⽴了明确⾃评估⽬的、范围、流程、⽅法和频率的⾃评估制度，为⾃评估⼯作的开展
提供了有⼒保障。对各类经营地域、业务产品、客户群体及交易渠道进⾏全⾯梳理，根据各⽅⾯的⻛险因素以及设计、执
⾏和监督相关的管理环节，搭建了固有⻛险及管控措施有效性评估指标。

借助⾸轮⾃评估⼯作，各⾦融机构细化梳理了固有⻛险各评估维度的定量数据提取路径和提取逻辑。此外，部分⾦融机构
积极开展反洗钱数据治理，根据监管发布的反洗钱现场检查数据接⼝规范，设计相应的数据检查校验规则，并对问题数据
开展整改，提升⾃评估乃⾄全系统的反洗钱数据质量。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如相关部⻔推诿扯⽪、指标体系设置⽚⾯、评估标准适⽤性差、评估结论牵强附会、结果运⽤有效性
不⾜等问题，⾃评估之路任重⽽道远。

1. 明确各层级洗钱⻛险管理责任

2. 建⽴洗钱⻛险⾃评估体系

3. 推动反洗钱数据系统建设

下⼀轮⾃评估⼯作展望

对于⾦融机构⽽⾔，积极深化⻛险为本的理念实践，不断提⾼对洗钱⻛险的识别及内部反洗钱管理能⼒，确保反洗钱⼯作质
量和效率的显著提升，已成为当前⼯作重点，⾃评估⼯作关注的焦点也应从“合规性”转变为“有效性”。“有效性”对于⾦融机
构和从业者来说不是⼀个陌⽣的概念，但要在反洗钱领域找到解决⽅案仍有不⼩的挑战。

根据1号⽂要求，法⼈⾦融机构应当定期开展本机构洗钱⻛险⾃评估，原则上⾃评估的周期应不超过36个⽉，机构固有⻛险
或剩余⻛险处于较⾼及以上等级的，⾃评估周期应不超过24个⽉。这意味着⾦融机构最晚应于2025年启动新⼀轮的⾃评估
⼯作，我们建议在如下关键领域予以关注：

⾃评估⼯作需要⾦融机构从治理层到管理层再到执⾏层的⼴泛参与，明确各部⻔、各业务条线职责分⼯是⾃评估⼯作开展
的基⽯。我们建议⾦融机构基于⾸轮⾃评估实际情况，结合最新的系统、数据、部⻔架构等现状，明确各部⻔具体职责，
制定详细的⾃评估职责清单。如在产品业务洗钱⻛险评估模块，需明确相关业务部⻔职责分⼯，利⽤⾃评估的契机将“为
什么做、谁来做、如何做”梳理清楚，与业务部⻔共同建⽴产品业务的洗钱⻛险识别和控制流程，提⾼业务部⻔的参与度，
帮助其理解相关业务伴随的洗钱⻛险以及应当采取的控制⼿段；同时，对于评估中所需的业务数据，尽早梳理确认数据归
⼝部⻔及提取路径，提升数据有效性，为后续固有⻛险数据提取做好准备。

1. 优化评估流程，夯实机构内各部⻔职责

评估指标针对性不强往往会导致评估结果偏离预期⽬标，难以准确反映相关评估维度的真实状况或⻛险⽔平，这也是第⼀
轮⾃评估过程中相当⼀部分机构⾯临的普遍性问题。我们建议⾦融机构根据⾸轮⾃评估⼯作开展情况，结合内外部环境变
化，对评估体系和⽅法进⾏检视，优化和调整相应的评估指标。如根据4号⽂提出的最新要求，结合⾃⾝业务特点，将“交
易透明度”⻛险因素纳⼊客户群体维度考虑，添加交易对⼿信息完整性、交易对⼿信息真实性⽅⾯的评估指标。充分利⽤
⾦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协查案件和涉刑事冻结、扣划客户既往业务和交易的分析结果，将涉可疑交易报告客户数、
涉及协查案件或者司法查冻扣的客户数纳⼊⾃评估指标体系，可以更加真实地评估⾦融机构⾯临的⻛险情况。近年来，监
管机构出台的⼀系列监管法规为⾦融机构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评估指标构建参考依据，建议⾦融机构积极探索搭建适⽤于
⾃⾝业务实际的评估指标，进⽽提⾼⾃评估⼯作有效性，这也将成为FATF第五轮互评估关注的焦点。

2. 检视评估体系，加强评估指标针对性

我们建议⾦融机构主动检视⾸轮⾃评估中发现的⾼⻛险情形及控制措施有效性不⾜的领域，是否采取了相适应的控制及整
改措施。在新⼀轮的⾃评估中，需针对此类情况持续跟踪整改⼯作完成情况，并将其纳⼊评估体系。如针对⾼⻛险客户群
体，是否从准⼊前的客户尽职调查、业务开展过程中的持续尽职调查、触发⻛险事件时的强化型尽职调查等⽅⾯对⾼⻛险
客户群体制定了全流程的⻛险防控措施，并在⽇常业务开展过程中得到有效运⽤，均是在新⼀轮⾃评估⼯作中需要考虑的
重点因素。在本轮⾃评估结束后，将⾃评估结果与前次进⾏对⽐分析，追溯问题根源，明确整改责任主体整改具体计划，
形成闭环管理。

3. 强化整改落实，确保⾃评估结果有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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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融机构借助⾃评估⼯作成效，建⽴洗钱⻛险关键指标的实时监测机制，如洗钱⾼⻛险客户数、使⽤洗钱⾼⻛险
产品业务的客户数量、洗钱⾼⻛险产品业务的交易数量等具有较⾼⻛险代表性的指标，根据机构⾃⾝⻛险偏好及外规指引，
设置⻛险临界值，对超越⻛险阈值的指标进⾏预警，同时及时评估并调整相对应的控制措施，形成洗钱⻛险全⽣命周期监
控管理体系，实现评估⼯作的动态化与持续性。

4. 监测⻛险变化，建⽴洗钱⻛险全⽣命周期监控管理体系

国际上，FATF在其建议1（⻛险评估和运⽤⻛险为本的⽅法）中要求各国或地区及私营部⻔识别、评估、理解并控制其⾯
临的扩散融资⻛险，并于2021年6⽉发布《扩散融资⻛险评估和控制指引》指导开展扩散融资⻛险评估。我们也注意到⼀
些FATF成员国在开展洗钱和恐怖融资⻛险评估时亦会同步评估扩散融资⻛险。

再看国内，新《反洗钱法》提出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依托反洗钱措施“助⼒”反恐与防扩散；此外，今年10⽉19⽇国务
院发布《中华⼈⺠共和国两⽤物项出⼝管制条例》（国务院令第792号），明确加强和规范两⽤物项出⼝管制是履⾏防扩
散国际义务的重要措施，可⻅我国积极履⾏国际义务、参与全球治理之决⼼。

我们建议⾦融机构基于洗钱⻛险⾃评估的理念，逐步学习和理解扩散融资相关概念以及⻛险评估⽅法。必要时，将洗钱⻛
险⾃评估已取得的阶段性⼯作成果应⽤于新的⼯作内容，提升⻛险评估的协同效应及有效性。

5. 扩⼤评估外延，逐步关注扩散融资⻛险、特别预防措施等新领域

⾃2019年以来，安永协助众多⾦融机构开展洗钱⻛险⾃评估⼯作，⻅证了机构⾃评估⼯作转变与进阶之路，深知⾦
融机构每个阶段⾃评估⼯作的痛点与难点。我们希望能与⾏业共同研究、探索、精进评估⽅法，助⼒⾦融机构通过
⾃评估⼯作有效识别洗钱⻛险，提升机构整体⻛险管理⽔平。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欢迎联系我们：

吴健

合伙⼈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86 21 2228 3965
jerry-j.wu@cn.ey.com

朱⾮墨

合伙⼈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86 21 2228 6524
+86 139 0182 7388
henry-fm.zhu@c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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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设更美好的商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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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掘创新的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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